快递柜投放项目要求
一、项目基本要求
1.供应商须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、经验，具有完全履行合同的能力。提供《营业执照》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，授权书原件、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等相关证件。
2.供应商负责提供、安装、调试、经营快递柜，需提供所用设备的具体品牌、功能、先进性介绍。
二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地点：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江洲路100号（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）院区内指定地点。
2.项目周期：本次项目服务期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，一年期满，如经相关管理科室确认供应商能完全履约，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。
3.投放规模：预计设置投放点位1处，要求快递柜格口数量不少于100个，且需包含多种规格格口，以满足不同尺寸快递存放需求。
三、合作要求
1.场地使用：采购人提供快递柜投放场地，供应商需合法使用场地，不得擅自改变场地用途，不得在场地内从事与快递柜运营无关的活动。若因运营需要对场地进行轻微改造（如安装固定支架），需提前征得采购人同意。​
2.广告投放：快递柜柜体广告投放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采购人管理规定，广告内容需提前报采购人审核，审核通过后方可投放。
3.数据共享：供应商需定期向采购人提供快递柜运营数据，包括各点位格口占用率、快递存取数量、用户投诉情况等，数据需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便于采购人了解项目运营情况。
四、项目报价
采购人对供应商收取综合管理费（包含电费），供应商自行勘察现场后，综合考虑包含快递柜安装调试、日常维护、人工服务、网络通信、电费等所有费用以制定报价。
供应商须加装计量表（该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），以检测消耗的电量。若年度用电量超综合管理费，将另行收取电费。
综合管理费最低限额为1000元/组/年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综合管理费于首次签订合同后10日内一次性缴纳，后续费用于每个合同期开始前10日内一次性缴纳。
